
◎ 
装
修
水
龍;

承未 
重亡 
孫人

健李 
成氏

西 
殮 
紀 
出 
賣

7k

B.C. 【COLLATERAL
77 E. HSTINGS ST.

墨◎ 
平 坡 

刃謝 
少
年
來

5

六期里1七，

人卄以大毎一拾四嵐度

—

卜y

因
咨
伴
志
圖
别
業
愿
府
 
全
盤
出
賣
代
修

俱

1-1 疋

水
龍
樓
上
有
房
六
個

如
有
僑
胞
欲
營
此
業
者
勿
失

商
議
一

卜
忌
埠
叨
市
店
敗

贊
成
麥
將
亩
爲
共
和
寒
代
表
大
會
主
請
 

因
爲 
麥
將
或
已
公
開
夫
示
支
持
他
補

競
選
手
持
人
槌
吉
聲
稱
•
(
羅
吉
即
麻
省
上
議
員
)
他
雖
然
崇
拜
麥
將
軍
•
但

R
EX

 

C
AFE

」
。
用 

.*和 1
 
代
表
大
會
・ 
擬
請
麥
卡
庵
 
將
軍
主
持
演
講
■ 
惟
昊
慰
經
愛

Fox

 42  

W
ilk.-，

 

Sask."  C
anada

公

II-" 
不
胞
之
人
物
充
仟
爲
宜
，(
按
麥
卡
度
 

規
一
現
被
总
人
不
體
參
加
政
治
活
動
)

，
而 

統
候
選
人
)
•
剤
等
齊
共
和
黨
切
勿
內
爭
• 

執
・
司
能
妨
害
共
和
黨
在
大
選
中
的
成
功
七

仍
爲
現
役
車
人
•
撈
陸
康
軍

省

(
也
是
共
和
黨
總

他
輔
的

爭

木
處
專
門
斩
裝
及
修
幣
水
龍
。r
作
包
 

好
。
快
捷
相
宜
•
華
友
賜
瓶
。
随
時
應

^6£^8

 

本
店
地
位
適
中
生
意
暢
)

)
$
(
/
\
(

人
力
欠
妥

乃
從
賤
置
活
之
如
有
僑
胞
欲
營
此
業
者
 

勿

失

機

曾

1212  R
obson

 SA

最
近
愛
帥
又
我
表
言
論
•
主•
張
十
八

•
應
右
選

•
又
主
張

國
傾
綴
描
充
或
力
，
和
應
否
派
遺
大
使
駐
梵
蒂
岡
 

應
由
一 
般
人
民
决
定
•

對
於
後
國
减
稅
用
題
• 
他
輔
聲
官
• 
如
果
他
被
選
一 

百
分
之
十
五
•
而
愛
帥
則
官
關
•
他
當
任
總
統
時
 

少
四
百
萬
萬
元
的
稅
項
云
。
混
是
梁
大
選
中
的
略

任
總
統
時
可
能
裁
减
   

»®稅 

■
可
能
於
今
後
両
三
年
和
减
 

情
况
，
總
之
・
那
一
個
黨
領

被
選
爲
鬓
總
統
 

宦
際
上
•
需
要
等
候
到
十
一
月
大
選
揭
暁
的
時
候
一
才
算
決
 

定
。
據
美
國
曹
逋
一 
般
人
的
見
解
，
愛
帥
中
選
的
成
份
很
估
優
睡
呢
•

^̂
•̂,

S.̂

◎
哀
謝

科
幹
余
公
府
君
宇
燕
中
痛
於
一
九
五
二
 

年
六
月
七
日
。
以
病
終
於
実
母
聖
約
瑟
 

醫
院
。
享
壽
六
十
府
五
。
未
亡
人
李
氏
 

遠
居
祖
國
。
承
重
孫
健
成
寄
居
美
國
・ 

聞
耗
遵
禮
成
服
。
經
於
昨
十
三
日
在
雲
 

埠
舉
行
入
殮
安
基
。
叨
蒙
余
風
宋
堂
代
 

爲
料
理
喪
 

-II 
，復
蒙
宗
親
戚
友
及
僑
團
 

惠
贈
呼
儀
花
圈
•
親
臨
執
緯
。
素
車
致
 

送
。
高
誼
隆
情
歿
存
均
感
。
謹
此
致
謝

命
。

5:59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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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
者
本

生

首
卜
一

遠
r  

vr
總
胞
皆
知
今

詮
易
F

；.

厚
患
名
列
 

恕
不
稱
呼

余
風
采
 

慶
毓
傑

圈
素
車
 

林
舉
振
余
梅
 

卓
培
義
各
素
車
 

祥
和

◎
學
習
攝
影
術
者
注
意 

啟
者
本
人
專
授
洗
相
晒
相
及
放
大
縮
小
 

翻
影
等
相
如
有
僑
胞
欲
學
習
此
術
者
請
 

于
下
午
七
時
至
九
時
照
下
列
.电
話
通
知
 

可
也
 

黃
述
禹
啟
 

吋
尸
三
弘
H
P
 208SY

目
8

IK
S

的
舉
行
大
選
•
那
各
賞
裏
的
提
名
競
選
■
很
覺
劇
烈
•
將
趣
到
 

白
热
化
的
程
度
了
•
因
爲
那
美
國
總
統
的
候
選
人
，
事
實
上
•
須
要
由
共
和
黨
 

或
民
主
黨
的
支
持
架
提
名
一
幷
須
要
在
各
省
靈
制
它
們
黨
代
表
的
擁
箱
，
才
能 

首
先
收
穫
黨
的
多
斂
票
•
然
後
才
能
和
別
黨
競
選
•
加
不
1
復

611 
它
們
黨
浩
 

名
及
支
待
■
任
何
才
具
很
優
長
，
德
望
很
隆
重
的
人
物
•
也
無
庆
在
普
選
中

9H  

査
»

會 

現
在
共
和
黨
的
總
統
候
選
人
•
M
 
以
愛
森
考
第
及
他
輔
爲
呼
聲
最
高
 

•
他
倆
又
旣
經
得
到
廣
大
的
S
 
代
襄
所
支
持
■

據
電
縦
 »
•

最
近
只
是
調
杳
華
爾
备
的
一
千
八
仟
名
商
人
中
對
仆
擁
經
誰
 

個
的
意
見
 

結
果
•
僅
有
一 
千
零
八
十
人
答
復
■
其
中
有
五
百
 5
 
十
八
人
是
臃
 

誇
愛
帥
，
四
百
二
十
人
是
擁
鰻
他
輔
•
(
瀆
等
華
爾
歯
老
板
•
雖
不
是
完
全
黨
 

代
我
 

但
有
很
大
的
勢
力
■
足
以
影
响
選
舉
的
人
事
關
係
•
在
前
些
一
報
吿
各
省 

乓
和
黨
K
表
擁
護
畸
帥
■
比
較
魔
護
他
輔
爲
名
數
)
•
在
民
主
黨
的
提
名
總
統
 

一 
侯
選
人
•
似
乎
以
基
督
爾
爲
呼
聲
最
高
• 
有
很
多
的
黨
代
表
的
支
持
• 

應
最
近
電
報
說
•
。
現
任
共
同
安
全
署
主
任
民
士
黨
耍
人
的
哈
组
曼
 

在 

一 
英
京
所
在
地
的
訐
倫
比
亞
篇
民
主
黨
初
選
中
的
票
敝
•
勝
過
夭
尼
斯
省
上
議
員
 

-
一
基
曾
爾 

哈
里
曼
共
4
得
票
數
爲
 
一 
萬
零
豈
百
七
眼
• 
基
費
爾
所
禮
爲
 
弍
千
八
 

一
百
零
七
張
 

哈
里
曼
遂
推
得
民
主
黨
代
表
六
名
•
去
各
次
民
主
黨
初
選
中
，
基

曾
爾
僅
失
敗
兩
次
 

前
一
次
•
是
在
佛
羅
単
建
省
。 

羅
素
 

今
次
則
失
敗
於
哈
里
曼
之
手
，

詩
亞
澳
匸
曹
代
奏
團
主
席
費
西
爾
•
何
訪
即
付

於
而
治
有
的
上
羅
員

門
總
統
•
請
求
他
改
變

决
定
。
出
面
競
選
第
三
任
總
統
•
但
杜
總
統
的
答
話
。
「
這
是
不
可
能
的

◎
承
買
生
意
聲
明 

敗
者
党
近
电
勝
利
昌
記
號
什
碎
餐
館
生
 

意
原
係
鄭
榮
腓
營
業
今
将
該
牛
•
意
所
有
 

舖
內
架
生
什
物
用
具
等
件
全
盤
出
賣
與
 

部
彪
聲
備
 
IW
承
受
訂
期
七
月
六
神
正
午
 

在
該
餐
館
內
當
衆
兩
相
交
易
倘
郎
榮
腑

關
干
該
餐
館
有
欠
一

人
士
數
目
軽

蛆
未
淸
者
請
依
朋
到
來
理
妥
如
逾
期
不
 

到
一 
俟
交
易
之
後
漑
與
承
買
人
無
涉
特
 

字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 

鄭
彪
聲
特
啟
 
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六
月
廿
八
日

磐
釐
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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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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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
謹
訂
七
月
六
日(
星
期
日)
下
午
一 時
爲
本
公
所

舉
行
成
立
第
九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謹
治
潔
茗
歡
叙 

2  

同
日
下
午
五
時
半
假
座
新
華
僑
酒
楼
宴
會
屆
時

2  

統
請
締
各
埠
昭
倫
公
所
列
位
昆
仲
暨
各
姑
墉
姊

6  

妹
賁
臨
助
慶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幸 

宀一 

同
時
召
開
金
加
芬
埠
代
表
聯
席
會
議
統
請
咸
知

溫
哥
華
昭
倫
親
義
公
所
同
人
敬
約
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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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行
經
售
各
國
名
牌
單
一 

車
及
電
羅
車
。
並
開
設
一 

)
-
修
理
部
。
華
友
在
本
行
 

1

購
買
或
修
理
單
車
或
裝
 

配
零
件
，
更
加
近
便

e« 

不
論
新
舊
車
。
一 
律
可
 

以
分
期
付
欵
。

税
華
及
須
知
。
單
車
償
 

目
・
全
埠
 
一 
律

。
惟
本
 

行
與
華
區
最
接
近
。

您

△
凌
著
「向
日
樓
詩
鈔
」

—
發
售
預
約
券 

◎

每
本
加
幣
等
圓
 

厶
外
埠
另
加
郵
費
賣
毫
• 

凌
伯
元
先
生
。
爲
潤
台
太
史
之
文
孫
。
達
材
孝
廉
之
公
子
。
系
出
名
門
。
家
學
 

淵
源
。
自
少
聰
頴
。
雅
好
硏
畫
寫
詩
。
其
詩
作
所
得
。
乃
合
韋
陶
李
陸
的
精
華
 

。
一 
爐
而
冶
之
。
不
名
一
家
。
獨
具
風
格
。
而
繪
事
一
道
。
其
山
水
人
物
。
亦 

深
得
倪
王
筆
意
。
凌
君
佳
什
。
馳
譽
國
內
騷
壇
。
經
已
迭
刊
本
報
。
早
爲
僑
界
 

雅
人
所
共
賞
。
梁
現
彙
集
其
歷
年
吟
章
。
刊
印
專
集
行
世
。
名
曰
「
向
日
樓
詩
 

鈔J

。
定
在
香
港
出
版
。
擬
發
售
預
約
券
。
本
報
以
凌
君
著
作
。
紙
貴
洛
陽
。 

特
爲
代
售
。
如
各
方
人
士
。
有
欲
硏
討
詩
學
裨
益
神
智
者
。
乞
早
訂
購
。
將
預
 

約
券
書
費
寄
下
。
以
便
迅
速
轉
向
前
途
知
照
。
- 
俟
書
到
。
當
卽
寄
奉
。

代
理
處
本
報
社
營
業
部
謹
敗

營

業

部

啓

事

本
報
兼
接
理
各
種
印
件
。
如
傳
單
，
貨
寧
，
名
片
，
入
魚
紙
仔
，
信
封
，
券
據
 

信
封
，
信
箋
，
徵
信
錄
，
指
弱
，
及
書
籍
等
■
名
目
太
整
，
恕
未
枚
舉
。
精
工 

,
作
精
 

■
印
刷
玲
嚨
。
計
價
特
別
相
宜
-
仰
祈
留

tr 
賜
館
是
協
0

""-―

◎
域
埠
洪
門
體
育
會
謝
啓 

一 

啟
者
木
會
前
以
確
亜
板
汝
埠
西
人
鹿
頭
會
舉
行
紀
念
慶
典
被
邀
請
參
加
助
慶
荷
 
. 

義
呑
界
懸
菁
獎
賞
至
爲
銘
感
特
表
出
以
謝
盛
睨
列
后
恕
不
稱
呼
 

民
治
党
貳
拾
元
 

僑
興
俱
樂
部
貳
拾
元
 

大
來
舘
式
拾
元
 

一

黃
勝
拾
元

願
利
號
五
元

卜

、广

*

•J

m

屮
和
同
素
車
 

雲
毋
余
風
采
堂
一 

黃
光
韶
光
富
同
花
圈
 

甄
歡
黃

花
圈 

余
培
義
夫
婦

余
炳
章
中

廣
景
森
仝
花
圈
 

毓
傑
毓
俠
梅
慶
仝
花
 

圈 

蘇
和
捷
利
良
樂
同
花
圏
 

炳
和
 

毓
鎭
惠
霖
仝
花
圏
 

毓
幟
敬
表
暢
和
仝
 

花
圏
 

萬
和
 

毓
秀
 

招
一
樂 

仝
花
圈
 

純
和
玉
中
遐
和
同
花
圈
 

慶
亮
 

毓
淸
 

直
，禮
仝
花
圈
 

文
輝
慶
庠
深
禮
仝
花
圈
 

馬
大
養
余
祝
中
膊
儀
各
三
元
 

余
豪
炎
 

夫
婦
三
元
 

余
廉
禮
 

毓
顏
 

敦
和
 

娘
利
各
二
竟
 

麥
崇
迎
 

周
天
相
 

關 

崇
泮
 

譚
惠
文
 

馬
昌
敗
 

余
文
中
 

宏
禮
 

海
晏
 

祥
和
 

备
豊
元

固
蘭
周
吏
昨
日
控
華
商
三
名
違
犯
與
敵
 

人
貿
易
法
案
一 ®

款
往
中
共
區
•
取
佣
 

自
分
之
三
・
館
三
人
之
姓
名
施
址
如
下
 

，㊀

都
扳
街
七
貳
九
號
伯
興
公
司
東
主
 

陳
伯
興
 
©

同
侑
八
三
言
號
服
秒
公
司
 

東
主
雷
俸
， ㊂

同
信
七
五
四
號
金
福
鞋
 

舖
之
佐
治
趙
•
憾
斜
查
結
果
・
三
人
曾
 

於
一
九
五0
年
亓
月
雹H
至
十
一
月
三
 

十
日
之
期
間
。
合
共
溜
欵
四
十
六
萬
八
 

千
七
百
五
十
七
元
•
計
開

雷
某
 ®

款
二
拾
二
萬
三
千
三
百
至
 

拾
七
元
，
犯
罪
拾
五
宗
••

趙
某
滙
欵
二
拾
式
萬
二
千e
阳
拾
 

八
元
。
犯
罪
二
拾
四
宗
。

陳
某
滙
飲
二
萬
三
干
三
门
五
拾
弍
 

元
犯
罪
二
十
七
宗
•

中
央
法
官
古
德
曼
•
令
毎
人
具
保
 

一
二
千
万
斤
元
 

牌
出
候
審
。
將
束
審
訊
一 

如
判
寿
罪3

毎
宗
罪
案

BT
盧
最
高
南
期
 

徒
刑
十
年
。
並
罰
欵
一 
萬
元
• 

按
在
戰
爭
攻
賢
急
裱
期
。
矍
續
統
 

有
僧
能
立
一
委
員
會
•
專
責
處
理
美
國
 

血
外SI

貿
易
-
所
以
財
政
部
於
數
注
前
 

奉
令
禁
止
本
國
與
中
共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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